
无止境的黑暗 

在中国监禁, 虐待和强迫劳动被用作戒毒康复的方法 

摘要 

2008 年 6 月，中国第一个全面性的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式实

施。这项法律要求非法吸毒者接收戒毒康复治疗。吸毒者会受到的处罚是行

政上的，而不是刑事方面的。然而，中国政府常不经审判或司法监督，就将

涉嫌使用毒品的人关押在戒毒所，监禁时间最长可达六年。该禁毒法不但没

有提供自愿的，以医疗为基础的治疗法来解决中国的吸毒问题，反而使涉嫌

吸毒者的健康蒙受更大的风险，并危害到他们在中国法和国际法下所有的权

利。在拘留期间，他们得到非常少或者根本得不到医疗保健，没有戒毒方面

的支援，也得不到技能的培训以便帮助他们日后重返社会。就治疗来言，许

多吸毒者被拘禁在条件十分可怕的环境里，他们受到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

格的待遇，并被迫从事无偿劳动。受人权观察采访的许多被拘留过的人士

说，在戒毒所里的许多死亡事件都是出于这些暴虐行为。 

吸毒者在戒毒所受到这些暴虐行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推进了一些减少伤害

的政策，把这些更先进的政策作为一种对高吸毒率和艾滋病毒率的务实回

应。经由与地方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中国政府已经扩大了以社区为基

础的美沙酮治疗和针具交换服务项目。在 2008 年 6 月，中国国家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公布的一份声明称，“戒毒治疗及康复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 2009 年 3 月，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中国政府认为戒毒治疗及康复

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行事。”而本报告所记录的许多吸毒者面临的现实却

暴露了中国政府在解决吸毒问题时所做的言辞与其政策所带来的侵犯行为，

相矛盾的地方。 

这些先进的和 “以人为本”的方法却因日增的严厉且据惩罚性的执法行

为，而失去效果，这些执法行为继续支持的是拘留和监禁吸毒者的行动，而

不是有效，自愿，以社区为基础的门诊戒毒治疗。本报告的重点是有关在

2008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生效后，这个中国第一个全面性的禁毒法

所引起的一些人权侵犯的行为。该法扩大了警察的权力，剥夺了对吸毒嫌疑



者的法律保护，并更强化了政府把吸毒看作是与执法有关而不是与医疗有关

的立场。政府把禁毒法描述成一种更人性化的控制毒品的战略，不再把吸毒

者判处劳教戒毒，而提供被拘留在戒毒所的人更多的保护。然而，新的法律

中所概述保护的言辞模棱两可，再加上强制戒毒拘留的刑期也大大地延长

了，这对毒品使用者的权利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2007 年人权观察在中国广西省进行研究后的两年（在报告“一个打不破的循

环”中有描述），我们调查了云南省目前使用和曾使用过毒品者的健康和人

权状况。本报告着眼于 2008 年禁毒法施行后强制戒毒所和社区的情况。我

们发现，尽管有新法律，云南戒毒所的条件仍不人道，不能称之为戒毒“治

疗”，与两年前的广西没有什么两样。 

禁毒法不过是继续和延长劳动教养里的虐待行为而已，只是有个不同的名

称。新的法律把在强制戒毒所监禁的时间从原先 6 至 12 个月延长到至少两

年。在劳动教养所里的那些被外界批评的恶劣虐待行为（强迫劳动，肢体虐

待和剥夺基本医疗保健）在强制戒毒所里仍存在。此外，两年后， 依据治

疗的“成功”结果，在戒毒所的人可能会被强迫拘留到第三年。在戒毒所被

拘留了两三年后，法律规定得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最长可达三

年。什么是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不同的地

区有不同的解释，包括在戒毒所继续受关押的吸毒者。其结果是，因为一次

的非法毒品的使用或持有，涉嫌吸毒者将可能受到监禁及强迫劳动，而时间

也可长达六年。 

禁毒法中有关保健和康复的模糊言辞常导致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经常性和系

统性地侵犯涉嫌吸毒者的基本权利。该法对有关临床术语的定义相当模糊，

例如“成瘾”，“治疗”，“成功”，和“社区康复”的意思， 因此在考

虑该逮捕谁，法律依据是什么，在哪里拘留他们，拘留多长时间时，这些漏

洞有效地提供了地方当局一个宽松的标准。 

例如，禁毒法赋予警察极大的裁量权，可以任意拘留涉嫌使用毒品者，搜寻

毒品，进行尿液测试，而不须要有合理的嫌疑证明。该法还授权警察，而不

是医疗专业人士，来决定“上瘾”的本质定义，并进而把涉嫌吸毒者送到戒

毒所，不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甚至不需要任何毒品依赖或使用的证据。 



尽管禁毒法规定，戒毒所的目标是对毒瘾的治疗，法律也正式称被拘留的人

士为“病人”，但是戒毒所是由公安局管理的，由当地警察运作的。 

被拘留过的人告诉人权观察，他们在监禁中得不到毒瘾治疗的机会，在里面

毒品使用非常频繁，而释放的裁决是武断的，而不是根据“成功治疗”的，

也不是由医疗专业人员做出的。一位被拘留者告诉人权观察说：“戒毒所内

完全没有戒毒的支援，只有工厂的工作。” 

禁毒法在纸面上标明是为解决在提供吸毒者有效的戒毒方法时的严重缺点。

而有关康复和治疗的专门改革是禁毒法的基石。这些改革的目的是加强整体

的戒毒治疗，特别是改善康复中心。根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禁毒

法中有关强制性戒毒的改革是“符合科学原则和戒毒治疗的时间要求，保证

了法律上的三个必要戒毒治疗阶段：1）身体排毒，2）心理康复和 3）社会

融合。” 然而，法律只提供模糊的准则，没有标明如何或应该达到这些

“必要阶段。”在为本报告作实地研究时，人权观察发现，戒毒所的现行做

法并没有保证这三个阶段里的任何一个。 

虽然禁毒法旨在保护被拘留在戒毒所里人士的健康，目前的改革没有规定具

体的保护措施。许多被拘留的人在开始戒毒时健康已欠佳；极高比例的人数

是艾滋病毒阳性反应者，并患有肺结核的病人。对被拘留者进行强制性艾滋

病毒的检测仍然是一个惯例性的做法，但检测后发现患有艾滋病毒阳性的患

者也没有被告知他们的病情。一些被拘留过并知道自己艾滋病情的人称，他

们在被监禁前已在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但他们在监禁时治疗却被终止了。

而那些能够继续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的人则报告说，里面没有什么医疗监

督，如定期的医生查访或实验室的监测检验。 

在云南被拘留过的人告诉人权观察，他们在戒毒所遭殴打，每天在恶劣的条

件下工作，最长可达 18 个小时，得不到任何薪资。许多消息来源告诉人权

观察被拘留者一直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在云南被拘留过的人士报告说，

在受拘留者当中，结核病是常见的，但得不到治疗。在云南接受人权观察采

访的曾受拘留过的人和当地非政府的组织称，拘留犯在病危时， 他们通常

会被释放出来，但却得不到医疗保健的转介，而自己能找到医疗的资源也很



少。这些“治疗”和“康复”中心的政策和做法正是有系统性地危害了被拘

留者的健康和福祉，远远没有达到保护他们健康的目标。 

在我们 2008 年的报告中，人权观察记录了一个拘留过人士所描述的现象， 

“打不破的循环”监禁，释放返回社区后蒙受无法忍受的耻辱，失业，歧

视，健康状况的恶劣，最后在绝望中又只好再开始使用毒品。我们目前的研

究发现，这种无休止的循环仍在继续。虽然禁毒法声称要使吸毒者重返社会

成为一个优先事项，但当被拘留过的人入住酒店，申请工作或登记减少伤害

的服务的时候，警察都会被通知，这更加深了他们已蒙受的耻辱。 

*** 

在戒毒所的最低刑期为两年，在其中的监禁时间远远超出了必要的身体解毒

期限，因此只能算是惩罚。强制戒毒所是传染病的温床，造成拘留犯健康不

良的问题，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和国际法。 

中国政府对毒品使用者的待遇，包括艾滋病毒阳性反应的人，违背了中国在

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有义务尊

重每个人的权利:“能享受到最高可能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关于在

押人员的健康权，国际标准规定，囚犯（和其他的被拘留者，如接受治疗而

被拘留的吸毒者）应享有一般市民能得到的同等医疗保健的标准，而不会因

法律地位受到歧视。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国是其签署国)，政府有责任保护所有的

人免遭任意逮捕和拘留，保证人道的拘留条件，符合国际公正审判标准。相

反地，被拘留者却遭受到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忍受拘留所的恶

劣条件。中国的强制戒毒所也违反了关于无偿迫使劳动的国际禁令。 

中国政府对吸毒者“以人为本的治疗”的言论是空洞的。它没有增加及确保

对涉嫌吸毒者的保护，人权观察发现，2008 年的禁毒法使侵犯人权的行为继

续。我们 2007 年在广西所记录的“打不破的循环，” 在云南也是一样的恶

劣：接受我们采访的人描述了他们无止境的挣扎: 毒瘾，监禁，歧视和绝

望。人们在讲述他们的经历时痛哭失声，回顾在强制戒毒所受到的身体和精



神的虐待，被诊断为艾滋病时的恐惧和忧虑，以及来自警察，社会和自己家

庭的不断歧视。 

禁毒法包含了具体的保护和义务，不仅要保护被拘留者免受身体虐待和剥

削，而且也要提供有效的被证实的毒瘾治疗和职业培训。这些承诺，如果能

被履行，将是对吸毒者的长期治疗和健康更迈进一步，但它们还远远不及。

虽然中国政府必须执行和维护这些保护措施，但是一个更有效和更全面的步

骤应是立即关闭强制戒毒所，为吸毒者提供自愿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毒瘾治

疗门诊。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履行禁毒法的承诺，建立有效的，自愿的，以社区为

基础的毒瘾治疗门诊，由医务人员管理，以最佳的治疗法为基础。 

建议 

向中国政府的公安部, 司法部,内政部, 卫生部 

关于戒毒所 

• 立即关闭所有的强制戒毒所。 

• 扩大自愿的，负担得起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毒瘾治疗的门诊。提供被

拘留和曾被拘留过的人在拘留期间遭受到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充分

的赔偿和医疗照顾。 

• 直到戒毒所被关闭前： 

O 提供正当程序的保护和司法监督给被判处关在戒毒所或社区康复的吸

毒者。 

O 确保有适当的法规和监管，以防止被拘留者受到警卫的肢体虐待和性

虐待。 

O 对被拘留者施暴行的政府官员，公安人员和他们的代理人员，进行适

当的处分和起诉。 



O 确保得到毒瘾治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普遍保健。结束艾滋病毒强

制检测，确保自愿咨询和检测。确保所有肺结核检测呈阳性的被拘留

者受到隔离，接受到妥善处理。 

O 确保戒毒所的医疗工作人员经过适当的培训，以便为吸毒者提供个体

化的治疗方法，并提供有效的医疗和心理治疗。 

O 取消关押在强制戒毒所期间的费用。 

O 结束在戒毒所的强迫劳动。 

 

关于对吸毒者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干预治疗 

• 确保执法机关接受减少伤害的倡议，对寻求减少伤害服务的人不要进

行逮捕或骚扰。 

• 法律应规定作艾滋病检测的人, 须对测试先表示同意, 而医生与病人

间的医疗隐私要保密。对于作艾滋病检测的人, 他们应被及时告知结

果，并在测试的前后提供给他们适当的咨询。 

• 确保注射毒品的使用者可得到艾滋病的检测和治疗, 而不会因被怀疑

是吸毒者而被拘留。 

• 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艾滋病防治现场工作人员提供, 有关保密, 

羞辱和歧视, 以及相关主题的培训。 

• 立即停止对艾滋病活动家的骚扰, 任意逮捕和拘留, 这些活动家致力

于保护涉嫌吸毒者, 被判有罪的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权利。 

 

关于禁毒法 

• 建立禁毒法的实施准则。这些准则应详细说明此法所包括的法律保护

的具体执行程序。确保这部法律的实施在全中国标准化。 



• 确保地方官员得到适当执行禁毒法的培训。确保违反了犯法人士权利

的地方官员会被适当地追究责任。 

• 对以社区为基础的戒毒治疗和毒瘾治疗, 制定明确和规范的准则。 

• 取消强制验尿的做法,  除非是依法, 且根据合理的嫌疑证明来怀疑毒

品的使用。“合理的怀疑”不应包括过去的使用历史。 

• 确保医疗专业人员在诊断和治疗吸毒者上扮演必要的角色。 

• 保护所有公共场所吸毒者的隐私和医疗保密。 

• 删除国家身份证上药品依赖的信息。 

• 防止吸毒者在就业, 医疗, 住房或使用国民身份证时受到歧视。 

• 指定程序机制以处理对毒品使用者的歧视。 

 

向联合国各机构, 和为中国艾滋病项目提供援助或工作的国际捐助者 

• 呼吁关闭强制戒毒所。 

• 对在强制戒毒所的虐待暴行进行调查, 并要求中国政府惩治暴行的肇

事者, 对受害者提供合理的赔偿。 

• 确保联合国艾滋病与人权国际准则的原则, 特别是有关歧视和强制检

验的原则会得到遵循, 而且是与政府机构合作的所有协议中的一部

分。 

• 坚持调整与中国合作伙伴所做的工作协议, 确保联合项目的独立监测, 

以防止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 结束强制戒毒所的虐待暴行。 

• 呼吁改革国家级, 省级, 和地方级对艾滋病歧视的法律和规章。 

• 倡导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代表他们的组织有言论, 新闻, 集会和

结社自由权。 



• 把有关在戒毒所发生的人权侵犯的强制通报, 纳入监测和评估的体

制。 

• 对与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关的咨询和法律服务项目做更多的强调。 

• 分发联合国艾滋病毒和人权国际准则的中文译稿。 

“无止境的黑暗” 的全文, 登在人权观察的网站上, 网址为: 

http://www.hrw.org/node/81577 

如要了解人权观察为健康和人权做的工作的更多资料, 请访问: 

http://www.hrw.org/en/health  


